
 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 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教职处函〔2019〕67号 

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0 年 
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职教（处）科，各高职院校教务处： 

    为深入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4号）、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11部门关于办好

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十条意见》（鲁教职发〔2018〕1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，校企合作，健全德技并修、工学结

合育人机制，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

融合，加快培育一批知识型、技能型、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

才和齐鲁工匠后备人才，增强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文化强省

建设人才供给能力，现就高质量做好 2020 年现代学徒制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遴选建设省级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项目 

（一）项目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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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全省遴选 40 个省级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项目，并给

予经费支持。 

（二）申报院校 

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，国家、省级示范和省级规范化中职学

校均可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职业院校限报 1项。 

（三）申报条件 

1.申报院校须已开展院（校）级以上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； 

2.申报专业须紧密对接我省新旧动能转换“十强”产业相关

领域，必须有省级（国家级行业）以上项目，已经实施“学历证

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的专业，可优先申报； 

3.已为山东省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（立项）项目单位，

必须在山东省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共享服务中心（网址：

http://221.214.56.13:8295/，以下简称服务平台）完成试点（立

项）项目材料上传后方可申报。 

（四）申报方式 

1.申报院校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书，制定实施方案。其中，申

报书“试点成果报告”要围绕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

学徒制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职字〔2019〕7 号）确定的 6 项重点

任务、毕业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构建山东特色现代学徒制工作

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，选择一项或多项进行阐述，重点突出工作

开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果、可推广经验以及特色创新内容。 

2.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职业院校登录服务平台按时完成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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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现代学徒制项目网上申报工作。申报书和实施方案（PDF文件

格式）上传至服务平台“项目申报与评审系统”，专家将对申报

材料进行网上评审。 

二、总结评价省级现代学徒制（试点）项目 

（一）年度评价 

1.项目自评。2018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单位、2019 年现

代学徒制立项项目单位须分别对照在省教育厅备案的申报书和

实施方案撰写自评报告并上传至服务平台“项目管理与服务系

统”，自评报告应包括： 

（1）工作进展。各试点或立项项目单位推进现代学徒制过

程中形成的相关材料，包括校企合作协议、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

标准、实训教材、师傅聘任标准以及激励机制、考核奖惩等各种

规章制度。 

（2）经费使用。省财政厅安排的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

或立项项目专项资金、试点或立项项目单位多渠道筹集资金的预

算及使用情况。 

（3）主要做法。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、推动专业建设和

课程教学改革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、深化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等方

面形成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。 

（4）问题建议及工作打算。对现代学徒制实施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不足提出意见建议以及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。 

2.市级评价。各地要加强对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领导，督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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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或立项项目单位（含所在地高等职业院校及所属中等职业学

校）做好自评，并审核试点或立项项目单位自评报告、提交市级

年度评价报告。市级年度评价报告应包括：市内现代学徒制工作

总体进展，提供的组织保障、扶持政策、资金投入以及典型案例、

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、下一步工作计划等。 

3.省级抽查评价。省教育厅将委托山东省现代学徒制工作专

家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随机审核各地和试点或立项项目单位报

送的年度自评报告，视需要组织实地督导，对于工作不力的，将

暂停或终止（试点）项目。 

（二）总结评价 

1.试点自评。2017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单位对试点工作

进行自评，继续充实完善服务平台“项目管理与服务系统”中“实

施过程相关材料”模块七个方面的资料，并提炼总结形成试点终

期报告上传至 “项目管理与服务系统”。终期报告应包括：试点

工作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，主要建设成效及案例，资金筹集、到

位和执行情况，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方面及下一步继续深入

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工作举措等。 

2.省级评价。省教育厅委托山东省现代学徒制工作专家指导

委员会对 2017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进行评价，专家审核试点

项目单位的终期报告及相关材料，并进行实地核实，对通过省级

评价的试点项目，省教育厅将发文予以公布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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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账号管理。各市教育局、各职业院校登录服务平台的

账号、密码不变。 

（二）网络填报。请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职业院校按照通知

要求，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登录服务平台完成 2020 年现代学

徒制项目申报工作；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前登录服务平台完成

2017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总结评价材料和 2018年现代学徒制

试点项目、2019年现代学徒制立项项目年度评价材料上传工作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请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职业院校将 2020

年现代学徒制项目申报书与实施方案（纸质版一式二份）于 2020

年 1 月 15日前寄送省教育厅职教处；2017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

目终期报告和 2018 年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、2019年现代学徒制

立项项目自评报告（纸质版一式二份）于 2020年 3 月 30 日前寄

送省教育厅职教处。 

联系人：孟令君、 李政；联系电话：0531-81916527，

81916551；联系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 1号文教大厦南楼

826 室，邮编：250011。 

服务平台技术支持：潘广雨、王新孝；联系电话： 

0531-89701233、 89701207。 

附件：山东省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项目申报书 

 

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

2019 年 12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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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东省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项目 

申  报  书 

 

 

 

申报学校：（公章） 

主管部门： 

填表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
 

 

 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 制 

 山 东 省 工业和信息化 厅 

    2020 年 1 月 



 — 7 — 

 

填写要求  
 

1．本申报书由申报现代学徒制的学校牵头填写。 

2．请用小四号仿宋＿GB2312 填写，行间距为 20 磅。 

3．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左侧装订，一式二份连同电子文档

一并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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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名称  

起止年月  

申 

报 

单 

位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类别 □高职院校□中职学校 

通讯地址  电子邮箱  

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主

要

参 

与 

学 

校 

与 

企 

业 

单位名称 

试 

点 

专 

业 

专业名称 拟招生数 学制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项

目 

负 

责 

人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专业技术职务/行政职务  最终学历/学位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项 

目 

组 

主 

要 

成 

员 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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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（不多于 2000字） 

1.申报学校概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合作企业概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表格不够，可自行拓展加页。下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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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（不多于 2000字） 

1.项目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

 

 

 

 

 

 

2.人才培养方案及推进举措（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、联合招生招工方式、教

学方案制订、教学过程安排、管理制度建设等） 

 

 

 

 

 

3.具体实施步骤（含年度进展计划） 

 

 

 

 

 

 

4.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（包括成果形式，预期推广、应用范围、受益面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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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试点成果报告（不多于 2000字） 

重点任务：如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、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、

建设校企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、完善体现现代学徒制特点的管理制度、建立多方参

与的考核评价机制、毕业生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建立山东特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

地方政策支持体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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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保障 

保障措施（包括支持政策、经费投入、师资队伍建设、实训基地建设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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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审核意见 

 

 

申

报

学

校

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公章 

 

年  月  日 

市

级

教

育

行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公章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 


